
環境保護 
環境局局長負責本港的整體環境保護政策，在環境局常任

秘書長兼環境保護署（環保署）署長協助下，制定新政策

及處理特定環境問題。環境諮詢委員會就預防和消減污染

的措施，向政府提供意見。 
 環境及自然保育基金（環保基金）資助本地非牟利機

構，進行與環保和自然保育有關的教育、社區廢物回收項

目、研究、技術示範和其他項目及活動。在環保基金的資

助下，環境保護運動委員會舉辦活動，提高公眾的環保意

識。環保署設立了多所環境資源和教育中心，方便市民查

閱環保資訊。 
 
防止污染的規劃工作：當局十分重視環境污染的預防工

作，規定工程項目須進行環境影響評估（環評），確保在

規劃和擬訂發展計劃的每個階段，均有考慮環境因素。 
 在策略層面，主要建議所涉及的一些重要的環境資

料，須呈交行政會議和政策委員會，以便作出決定。一些

主要建議或計劃亦會進行策略性環評。 
 在地區層面，當局透過實施《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

所提供的指引，使環境得到保護。 
 《環境影響評估條例》提供一個法律架構，規定應用

於指定工程項目的環評過程，以及透過「環境許可證」制

度實施議定的環保措施。 
 為了樹立榜樣，政府各決策局和部門由2000年起按年

發表環保工作報告。此外，政府亦鼓勵私營機構及由政府

擁有的公共機構效法。 
 一直以來，環保署都積極向私營及公營機構推廣環 
境審核和環境管理系統，並鼓勵這些機構發表環保工 
作報告，以改善企業的環保表現。為協助各機構推展環 
境管理工作，環保署網站提供實用指引，網址為：

http://www.epd.gov.hk。 
 
污染管制法例和污染管制：七條主要污染管制法例內訂明

的大部分措施由環保署負責執行。 
 空氣：空氣污染管制工作按照《空氣污染管制條例》

的規定執行。主要空氣污染源（如發電廠及水泥廠）已列

為「指明工序」的項目，受嚴格的發牌制度監管。透過牌

照條款，當局自2005年起已為發電廠的排放總量設定上

限。政府亦修改了《空氣污染管制條例》，以頒布《技術

備忘錄》的方式設定2010年及以後的排放總量上限。至於

其他使用燃料燃燒設備的工序，有關設備的安裝及更改必

須獲得環保署事先批准。為了減少空氣污染物的排放，當

局限制在本港出售的燃料的含硫量。在2008年10月1日起

生效的新修訂規例下，所有工商業工序都必須採用超低硫

柴油。其他附屬規例管制包括來自火爐的煙霧、露天焚

燒、建造工程塵埃，以及加油站和乾洗機器排放的揮發性

汽體等污染源頭。監管指定消費品、建築漆料和印刷業所

排放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的規例已經在2007年4月1日起

生效，並於2010年1月1日起分期將汽車修補漆料、船隻及

遊樂船隻漆料、黏合劑和密封劑也納入規管。 
 當局對石棉工序實施管制，規定石棉顧問、化驗所、

承辦商及監管人必須註冊，並禁止輸入和銷售青石棉及鐵

石棉。此外，當局又制定「室內空氣質素管理計劃」，推

廣保持良好室內空氣質素的重要性。「辦公室及公眾場所

室內空氣質素檢定計劃」是該計劃的重要一環。為了提高

檢定工作的水準及提昇檢定計劃的公信力，2008年2月起

只有獲得香港認可處認可的《室內空氣質素檢定證書簽發

機構》方可以簽發檢驗報告和證書。 
 政府正實行多項計劃，以解決車輛廢氣所造成的空氣

污染問題，措施包括實施切實可行和在商業上可行的嚴格

的燃料及廢氣排放標準、研究以環保車輛取代柴油車輛、

加強車輛廢氣檢驗，以及收緊對黑煙車輛的管制。政府已

收緊新登記車輛的排放標準，規定它們必須符合歐盟IV
期廢氣排放標準。為減少柴油車輛排放的廢氣，所有新登

記的士必須使用石油氣；現時差不多所有的士均為石油氣

的士。政府於2002年8月推行資助計劃，鼓勵柴油小巴車

主更換石油氣或電動小巴，此計劃於2005年年底完成，目

前大約六成的公共小巴使用石油氣車輛。以先進的底盤式

功率機煙霧測試方法，檢測所有在黑煙車輛管制計劃下被

檢舉噴冒黑煙的車輛。超低硫柴油已成為一項法定的標

準。所有歐盟前期柴油車輛均須安裝減少粒子器件。政府

在2007年4月1日推出兩項新計劃，鼓勵車主盡早更換舊型

號柴油商業車輛為符合現行歐盟IV期排放標準的新車和

鼓勵市民使用環保汽油私家車，以進一步改善路邊空氣質

素。政府於2007年12月1日起為歐盟五期柴油（含硫量為

0.001%）提供每公升0.56元的優惠稅率。由該日起，本港

所有油站全面供應歐盟五期柴油。其後，政府由2008月 
7月14日，全面豁免歐盟五期柴油稅。由2008年4月1日起，

凡購買符合環保商用車輛認可標準（即符合歐盟五期廢氣



排放標準）的新車車主，可以獲得首次登記稅的寬減優

惠。為響應全球共同保護臭氧層的工作，當局實施《保護

臭氧層條例》，按《蒙特利爾議定書》及其後的修訂條文，

全面履行應有的義務。為了符合議定書的最新要求，政府

將自2010年起分階段禁止輸入含氯氟烴的產品到香港。 
 為了進一步改善空氣質素以能够更好地保障市民的

健康，政府建議參照世界衛生組織的空氣質素指引，修訂

現行的空氣質素指標。政府在2009年7月23日就建議的新

空氣質素指標及為達致這些指標而需要的排放控制措

施，開展了為期四個月的公眾諮詢。政府現正考慮諮詢期

間收集到的意見，以決定如何落實建議。 
 廢物：《廢物處置條例》為各類型廢物的收集、處理

和處置提供一個管制架構。現時，九成以上的禽畜廢物是

以符合環保的方式處置。當局對化學廢物實施由最初產生

至最終處置各階段的全面監管。此外，當局又按《巴塞爾

公約》的規定，透過《廢物處置條例》，對廢物的進出口

實行許可證管制。此外，自2006年4月起，當局已禁止從

發達國家進口危險廢物。 
 為提供經濟誘因以減少廢物，當局規定廢物產生者把

廢物送交化學廢物處理中心，必須繳付部分處理費用。當

局亦規定使用廢物轉運站服務的私營機構須繳付費用。同

樣，根據「污染者自付」的原則，《廢物處置條例》規定

使用政府拆建廢料處置設施的私營機構須繳付費用。 
 《海上傾倒物料條例》管制海上傾倒物料活動，以符

合《倫敦公約》的規定。 
 水質：《水污染管制條例》把全港劃為10個水質管制

區及四個附水質管制區。凡把污水排入水質管制區，必須

領有牌照。《污水標準技術備忘錄》清楚列明發牌的規限，

這些規限有助達至「水質指標」。 
 噪音：《噪音管制條例》管制建築工地、住用處所及

公眾地方、工商業處所、汽車、警報系統以及指明的高噪

音設備發出的噪音。在夜間及公眾假期進行一般建造工

程，必須申領許可證，這項措施實質上禁止在樓宇密集區

進行非必要的高噪音建造工程。此外，撞擊式打樁工程亦

不得在夜間及公眾假期施工，進行這些工程必須領有許可

證。當局逐步禁止在樓宇密集區使用高噪音的柴油、蒸汽

和氣動敲錘。手提破碎機及空氣壓縮機亦須符合嚴格的噪

音標準，並附有噪音標籤。法團管理層須就法團重犯噪音

罪行負上個人法律責任。 
 至於住用處所及公眾地方發出的噪音，警方會以合理

的取向進行管制。工商業處所發出的噪音，則由環保署簽

發消減噪音通知書加以管制。為消減交通噪音，新登記車

輛（包括電單車）必須符合嚴格的噪音管制標準。 
 上述各項污染管制法例的執法工作，由環保署轄下四

個區域辦事處和總區辦事處負責。有關工作包括調查污染

投訴、巡查污染源頭及實施發牌管制、發出消減污染通 
知書以及檢控違例人士。這些辦事處有效處理地區污染 
問題，並促進政府與地區人士的溝通，讓市民認識政府的

環保工作。此外，營商環保支援辦事處營運一所行業環保

支援中心，並與工商界發展夥伴計劃，協助各行業遵守有

關法例及防止污染，推廣企業環境管理，提高市民的環保

意識。 
 

污水及廢物的收集、處理和處置：政府採取污水處理策

略，並制定了16個污水收集整體計劃，範圍遍及全港各

區。政府已因應本港人口預測的轉變和建議的相關發展項

目，檢討了大部分污水收集整體計劃。 
 當局設計了一個大型的深層污水隧道收集系統和污

水處理廠，處理維多利亞港周邊各區所產生的污水。到目

前為止，市區中心地帶已建成24公里長的大型污水隧道，

而於2001年年底全面啟用的昂船洲污水處理廠則採用化

學輔助一級污水處理方法處理污水，旱季的污水流量平均

每天多逹170萬立方米。這系統已為維港多處帶來顯著的

水質改善。我們已計劃於2009年展開另一階段的系統建

造。此計劃將包括建造約21公里長及深達地下160米以下

的隧道，收集維港一帶所產生餘下未經處理的污水，輸送

到擴建後的昂船洲污水處理廠處理。該設施於2014年竣工

後，將能為平均旱季流量每日約245萬立方米的污水提供

處理及消毒。為進一步改善維港西部水域和荃灣泳灘的水

質，部分的污水消毒設施已提前進行。該工程已於2008
年4月動工，以期在2009年年底完成。 
 政府正擴建污水收集系統，以涵蓋更多鄉郊地區。至

2008年6月為止，大約有86 500鄉郊人口的住戶已經接駁

到公共污水渠。 
 環保署是本港的廢物處置當局，負責策劃和興建廢物

處理及處置設施。 
 食物環境衞生署及私人廢物收集商每天收集約9 430
公噸都市固體廢物，包括家居、商業及工業廢物，運往新

界三個現代化的大型堆填區棄置。2007年堆填區每天處置

的建築廢物達2 910公噸。 
 環保署在2005年12月發表《都市固體廢物管理政策大

綱（2005-2014）》。該政策大綱闡述一套全面的策略，

透過一系列經試驗證實有效的政策工具和措施，解決目前

的廢物問題。這些措施包括都市固體廢物收費和生產者責

任計劃。它們根據「污染者自付」原則，以經濟誘因鼓勵

市民減廢、回收和再造。《產品環保責任條例》（《條例》）

（第603章）於2008年7月獲得通過，《條例》是一條框架

法例，為在本港推行生產者責任計劃提供法律基礎，而

2009年7月開始生效的塑膠購物袋環保徵費是《條例》下

首項生產者責任計劃，目的是遏止濫用塑膠購物袋的情

況。緊接環保徵費計劃，環保署會研究實施另一個生產者

責任計劃，以適當處理廢電器電子產品。為了就有關建議

諮詢公眾和業界，環保署正擬備一份諮詢文件。對於無可

避免及不可再循環再用的都市固體廢物，環保署建議發展

以熱能處理為核心的先進及多技術的綜合廢物管理設

施，縮減需棄置的廢物體積和從廢物中回收能源。環保署

已經揀選了兩個可供考慮興建第一期綜合廢物管理設施

的地點，並會在2010年為最後的選址作出決定。與此同

時，環保署會發展有機廢物處理設施，處理在香港都市固

體廢物中佔主要成分的廚餘。第一期的有機廢物處理設施

會座落於北大嶼山的小蠔灣，預計在2010年代中落成使

用，把已在源頭分類的廚餘進行回收再造成有用的堆肥和

生物氣。 
 當局須要發展先進的大型綜合廢物管理設施，去處理

難以避免的都市固體廢物，減少其體積，然後作最終處置。 



 儘管環保署全力推行各項措施，鼓勵減廢、回收和再

造，現實是現有三個堆填區將會於2010年代初期至中期內

達至飽和。 
 環保署已物色擴充現有堆填區的地點，為不能循環再

造的廢物或已處理廢物，作最終處置，這些廢物包括一些

混合建築廢料和經處理後的剩餘物。 
 本港現有七個廢物轉運站，每天處理約5 450公噸都

市廢物。這些廢物在裝入集裝箱後，會大批運往堆填區棄

置。其中六個轉運站同時接收私人廢物收集商交來的 
廢物。 
 位於青衣的化學廢物處理中心，自1993年開始運作至

今已處理逾85.1萬公噸化學廢物。當局現正制訂處置特殊

廢物的計劃；特殊廢物包括醫療廢物和污泥。位於小鴉洲

的低放射性廢物儲存設施已於2005年啟用。本港有13個已

關閉的堆填區，全部的修復工程已經完成，而各有關地點

均屬安全，可作有裨益的公眾用途。當局會逐步在已修復

的堆填區設置康樂設施，供巿民享用。興建在晒草灣堆填

區上可進行足球及棒球活動的多用途草地球場，已於2004
年4月啟用。 
 除了政府的努力外，本港循環再造業在廢物管理層面

上也擔當重要角色。2007年回收的可循環再造廢物超過

281萬公噸，出口總值60億元。環保署現正在屯門興建佔

地20公頃的環保園，為回收再造及環保業提供長期用地，

以鼓勵業界投放資源，發展具有成本效益的先進技術。環

保園第一期劃有六幅土地，自2007年已經批出其中四幅予

業界。第一期的餘下土地亦將會在2008年內招標。 
 
環境監察和調查：為訂立一套適合本地執行環保工作的 
客觀基準，環保署已推行各項環境監測計劃，並進行特別

調查。 
 在水質監測方面，環保署設有82個內陸水域定期抽樣

站，以及94個海水和60個海床沉積物定期抽樣站。泳季期

間，環保署密切監測41個憲報公布泳灘的水質，並於每星

期公布最新的泳灘水質。 
 本港設有11個一般空氣質素監測站和三個路邊空氣

質素監測站，不斷監測空氣污染物的水平。1995年6月，

環保署制定空氣污染指數，提供精簡的空氣質素指標。由

1999年7月起，該署透過互聯網和電話熱線公布每小時最

新的空氣污染指數。 
 當局早於1981年開始便進行全港廢物量調查，為規劃

日後的廢物處置設施，蒐集所需的資料。 
 大部分主要的發展工程項目均須進行環境監察和審

核。2007年內，環保署審查了大約120項這類工程項目，

以確保環評建議得以嚴格實行和即時採取適當的緩減 
措施。 
 
地區與國際合作：為解決地區性的環境問題，香港一直透

過粵港持續發展與環保合作小組，與內地當局保持合作。

兩地政府制定了「珠江三角洲地區空氣質素管理計劃」，

目標是在2010年或以前把四種主要空氣污染排放物削減

20%至55%（以1997年為參照基準）。雙方正積極落實各

項減排措施，以達至減排目標。自2005年11月起，兩地設

立了空氣質素監測網絡，每日發布區域空氣質量指數。網

絡設有16個監測站，覆蓋整個珠江三角洲（珠三角）地區。

2008年及2009年上半年的監測結果顯示區域空氣內主要

污染物濃度已錄得顯著下降。 
 環保署聯同廣東省當局及香港主要的工業協會，於

2008年4月開展了《清潔生產伙伴計劃》。政府將為這項五

年計劃投入超過9,300萬元，為珠三角地區的港資工廠提

供技術支援，協助他們採用清潔生產技術及作業方式。直

至目前為止，已有超過380個申請獲得批准。 
 在2008年8月，香港特區與廣東省政府同意共同制訂

策略，打造「綠色大珠三角地區優質生活圈」。雙方將在

現有的合作基礎上，拓寬合作的範疇。共同處理珠三角地

區的環境問題。此外在2009年8月，雙方簽訂了粵港環保

合作協議，同意共同研究2010年以後區內的減排安排。 
 同時，香港及鄰近的深圳市正聯手實施行動計劃，逐

步減少毗鄰水體包括后海灣及大鵬灣的污染情況。環保署

並與深圳市環境保護局分别於2007年12月及2008年11月
簽署協議，以加強環保合作和推動清潔生產的工作。 
 關於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斯德哥爾摩公約》於2004
年11月在香港特區生效。中國「國家實施計劃」已包括 
「香港特區實施計劃」。此外，在國際貿易中對某些危險

化學品和農藥採用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的《鹿特丹公約》，

於2008年8月在香港特區生效。《有毒化學品管制條例草

案》於2008年4月實施，，以規管非除害劑有毒化學品，

包括《斯德哥爾摩公約》及《鹿特丹公約》下的有毒化 
學品。 
 為應對氣候變化的挑戰，香港特區作為中華人民共和

國的一部分，在《聯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京都議

定書》下，與國際社會攜手合作。香港特區已採納亞太經

合組織所訂的目標，在2030年或之前，把能源強度從2005
年的水平降低至少25%。我們現正推進一系列行動，以提

高能源效率，鼓勵使用清潔燃料，減少依賴化石燃料及推

廣低碳的經濟發展。香港特區也加入了C40城市氣候變化

領導小組，與其它城市成員合作，應對氣候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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